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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消防法第 21條之 1一定規模以上之實驗室或倉庫

草案」、「消防法第 21條之 2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範圍、

項目與危害風險標示板之等級、內容、顏色、大小及設

置位置草案」及「災害事故調查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4年 2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2時 

貳、 開會地點：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3 樓首長決策室（併 webex 會議

進行） 

參、 主席：簡副署長萬瑤           紀錄：黃琮元 

肆、 出（列）席者及單位：（如後附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 

一、按立法院第 11 屆第 2 會期第 8 次會議修正消防法部分條文

時，通過 7項附帶決議之第 3案：「消防法修正通過後，為充

分掌握工廠、儲存化學品或一定規模以上之倉庫及公共危險

物品室內儲存場所，其化學品或危險儲存物品之種類、數量之

最新情況，爰要求內政部應協調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前揭

工廠、倉庫及場所之化學品或儲存物品之種類或數量異動時，

須於 30日內完成更新申報及每年不定期辦理實地查核。」爰

請各與會部會依前揭指示，要求業者辦理更新申報事宜及配

合辦理不定期實地查核。 

二、檢附各機關、單位建議資料 1份(如會議紀錄附件 1、2、3)。 

柒、 議題討論： 

一、 議題一：消防法第 21 條之 1 一定規模以上之實驗室部分 

(一) 教育部： 

1、 教育部頒布之「學校實驗室一般注意事項及安全指引」雖

提供大專院校使用，但未對實驗室定義，不宜用於本公

告。 

2、 大專校院以上實驗室不分規模大小皆被納入，與本法之

一定規模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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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詞之定義，請於條文說明部分呈現。 

4、 需考量其他中央主管機關之大專校院。 

(二) 危險物品管理組：經統計全國大專院校實驗室，公共危險物

品達管制量以上者不到 5 家。 

(三) 李律師志成：如一律適用「學校實驗室一般注意事項及安全

指引」之大專院校實驗室，茲事體大，需再思考。 

(四) 邱晨瑋老師：不建議將學校實驗室認定為公共危險物品室

內儲存場所。 

決議：本案請業務單位與教育部共同研議後，於會後二週內召開

會議辦理。 

二、 議題一：消防法第 21 條之 1 一定規模以上之倉庫部分 

(一) 桃園市政府：本府對於高風險場所目前無定義。 

(二) 邱晨瑋教授：應自公共危險物品未達管制量部分，從中篩選

出一定規模以上；另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之可燃性氣體

相較於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

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可燃性高壓氣體，其涵蓋範圍

較廣。 

(三) 中華民國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會：建議化學署、勞動部、

經濟部對所列管化學物品，對於消防人員危害程度之定義，

提供本部消防署。 

(四) 陳愛娥教授：慎重提醒應依本法授權規定做公告，化學品之

認定未在公告範圍，應以一定規模做界定。 

(五) 本部消防署(預防調查組)：建議一定規模可以面積做量化，

第一款增加總樓地板面積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並增列第

二款為未達第一款高度者，總樓地板面積達五千平方公尺

以上。 

(六) 專家學者劉克正先生：貨架或堆疊儲存物品高度與搶救困

難程度具關連性，建議合併面積做考量。 

決議：本公告草案採納本部消防署(預防調查組)及專家學者之

建議修正後通過。 

三、 議題二：消防法第 21 條之 2 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範圍、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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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危害風險標示板之等級、內容、顏色、大小及設置位置部分 

(一) 危害性之化學品範圍、項目 

1、 陳愛娥教授：本項加上「具有」二字，以符合授權明確性。 

2、 臺中市政府：危害性化學品是否可包含毒化物或優先管

理化學品。 

3、 邱晨瑋教授：建議實務救災時，危害風險標示板可結合專

人引導做救災規劃。 

(二) 危害風險標示板設置位置：建議說明樓層或棟別之設置方

式。 

(三) 危害風險標示板宣導期程： 

陳愛娥教授：建議本公告施行後，給予相關場所業者 6個月

期間製作危害風險標示版。 

決議：本公告草案依專家學者建議，修正後通過。 

四、 議題三：災害事故調查會設置辦法修正部分 

(一) 第二條： 

1、 中華民國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會：建議由中央主管機

關辦理所有因消防勤務死亡或重傷事故之原因調查，地

方主管機關僅執行符合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之失

能等級事故原因調查；或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全國消防

機關因災害搶救及緊急救護發生死亡及重傷事故之原因

調查。 

2、 謝榮堂教授：擴大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災害事故調查之事

故範圍，未符合本法各級消防機關辦理災害事故調查之

精神，亦不能限縮地方主管機關之自治權限。 

3、 本部法制處：本條文草案第四項未符合母法授權範圍。 

4、 陳愛娥教授： 

(1) 本次修法係參酌日本執行消防人員傷亡事故調查制度，

分由各級主管機關依權責辦理，如因消防勤務所生事故

之原因調查皆由中央主管機關執行，似對地方主管機關

不夠信賴。 

(2) 另以德國為例，中央主管機關應著重於政策面，而非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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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於個案，且重點應思考如何使各級主管機關之災害事

故調查會如實運作及具備公信力。 

(3)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以外事故，未符合本法第 27 條之

1 授權訂定範圍，如各消防機關需對其他事件分級分層

辦理勤務檢討，屬例行性行政規劃事項，不需再經由本

法授權，可於說明欄位敘述。 

(二) 第八條： 

1、 中華民國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會：過去災害事故調查

會之會議紀錄曾記錄各別委員意見。 

2、 謝榮堂教授：災害事故調查會應遵守保密義務。 

3、 陳愛娥教授：基於尊重各種委員會之委員專業意見及個

人認知，應使各委員於會中自由表示意見，但原則上不予

公開意見內容，至於投票票數則可公開，重點應為去識別

化。 

(三) 第十條： 

1、 陳愛娥教授：應酌修正文字以符合文意，另支援機關不需

再於條文呈現。 

2、 中華民國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會：過去訪談階段曾經

訪談事故相關人，應納入調整。 

(四) 第十六條： 

謝榮堂教授：重大明顯瑕疵不宜使用條列式呈現，應於下句

增加「致影響調查正確性及合法性」。 

(五) 第十七條： 

1、 中華民國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會：建議新增各級主管

機關應協助給予委員公假(出)。 

2、 陳愛娥教授：建議中央主管機關可於行政上協助。 

決議：本設置辦法草案，配合專家學者相關建議修正後通過，另

有關委員公假(出)事項，以人事行政總處相關規範為原

則，業務單位予以行政協助。 

捌、 主席裁示：請本部消防署業務單位依本次會議決議修正草案內容，

於預定時程內簽辦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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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散會（下午 5時 30分）。 


